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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更募集资金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和原因。 

1、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碧水源膜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本公司。

除此外，该项目的投资方向、实施内容和实施地点均不发生变化。 

变更后的实施主体：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生命科学园路23-2号 碧水源大厦 

注册资本：3234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和污水资源化领域的技术研究与开发、设备制造与销售、

工程设计与承包建设、技术服务、托管运营等；安全饮水、给水和纯水处理、固

体废弃物处理、大气环境治理、水资源管理、生态工程和生态修复等领域的技术

研究与开发、设备制造与销售、工程设计与承包建设、技术服务、托管运营等；

水务领域投资。 

2、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原因 

（1）超/微滤膜系列产品生产线项目原有募集资金27,059 万元，截至2011

年5月30日，已使用募集资金13,404.01 万元（其中10,916.43万元为上次置换资

金，具体内容已刊登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详见2010年5月19日《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余额为

13,670.09 万元 

该募投项目自2008年开始建设，由本公司直接承担，厂房、设备等均由碧水

源建设、购置，生产线目前已部分投产。公司根据2010年7月14日召开的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拟以募集资金、实物资产和土地使用权对膜科

技进行增资。由于其中的生产线为公司自建，工商管理部门对自建厂房进行增资

未予认可，尽管公司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与沟通，目前仍未得到注册相关部门的同

意，因此以北京碧水源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超/微滤膜系列产品生产线项目的实

施主体存在行政许可上的困难。 

（2）若用房产、土地使用权对北京碧水源膜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目前存在

发生较大数额税收的问题，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文件，在2010年年底前完成

增资才可免除相关税费。如果仍按原方案实施将会增加约300万元房产转移的契

税。变更实施主体可为公司节省该项支出。 

四、实施主体变更的风险。 

公司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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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未实质性地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已于2011年6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已于2011年6月21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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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Ο 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